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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建协函〔2019 〕43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举办 2019 年“十三万”万名总师

大型建筑施工企业总工程师培训班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建筑业协会（联合会）、装饰协会、行业协会、会员单位：

根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部机关及

直属单位培训计划的通知》（建办人〔2019〕17 号）安排，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干部学院与中国建筑业协会决定 2019 年共同

举办一期“十三五”万名总师大型建筑施工企业总工程师培训

班。现将该通知转发给你们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费用

此次培训免费。培训费、资料费、场地费等由国家级专业

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专项经费承担。食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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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报名

本次活动山东总共 10 个名额，自愿参加，符合条件的学员

按照通知要求填写“推荐学员信息表”（盖章扫描版和 WORD 版）

和“各地学员汇总表”（WORD 版），于 11 月 17 日前报省建筑

业办公室，发送至邮箱 121268841@qq.com。按报名顺序额满为

止，由省协会统一汇总报名，并于开班前一周发送报到通知予

以确认，详细培训时间和地点见报到通知。

附件：《关于举办 2019 年“十三万”万名总师大型建筑

施工企业总工程师培训班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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